
海关：异常报关单的特殊通道申报及处理操作流程

产品名称 海关：异常报关单的特殊通道申报及处理操作流
程

公司名称 深圳市红三羊供应链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南湖街道东门南路1006号文锦渡口
岸综合报关大楼628E

联系电话 0755-25108873 18807550903

产品详情

异常报关单处理方式，一般通过“特殊通道”处理，具体常见情形及办理流程，详见如下：1、特殊通道
申报定义“特殊通道”申报用于接受非常规报关单数据的申报。电子口岸系统和通关系统联接起来构成
了覆盖全国的进出口贸易服务和管理的信息网络系统进出口企业的申报和审单部门的报关单审核均通过
此系统完成。但是由于条件所限并非所有符合申报条件的报关单都能被H2000系统准确接受申报,这时就
需要“特殊通道申报”。“特殊通道申报”用于接受非常规报关单数据的申报这类数据经有关部门批准
后,即可使用特殊通道申报功能接受申报并确定“不允许电子审单程序不接受申报。当申报成功后电子审
单程序即可以对其进行自动审核并根据派单条件将其派入相应的审单岗位由有关审征关员完成对该报关
单数据的审征工作。2、特殊通道适用场景涉及法检商品的报关单结关后撤销若用原通关单号重新申报的
报关单被系统自动退单的援外物资出口免于提交出口许可证暂时进出口货物可以免通关单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海关暂时进出境货物管理办法》海关总署令第157号)经海关批准或者责令直接退运(包括转关退
运)的货物不需要验凭进出口许可证或者其他监管证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口货物直接退运管理
办法》海关总署令第156号)形式申报中的租赁贸易项下货物在租赁期满需要续租的货物本身没有实际进
出境则可以免予提交通关单在境内的特殊监管区域如保税区、出口加工区等进出的货物依据《两用物项
和技术进出口许可证管理办法》(商务部、海关总署令[2005]29号)可免予提交两用物项和技术进出口许可
证H2000系统逻辑检查后判断为不予接受申报但经查核证实属于电脑提示与实际情况不相符的如超合同
有效期、超合同量等其他需要采用特殊通道处理的报关单3、成都海关特殊通道申报及异常报关单处理办
法成都海关特殊通道申报及异常报关单处理操作办法（暂行） 第一条 为提高通关效率，方便合法进
出，规范特殊通道申报及异常 报关单处理机制，根据海关总署相关规定，结合H2000业务操作规范和
关区实际，制订本办法。第二条 审单处负责本关区报关单特殊通道申报及通关环节异常报关单处理的
审批和管理。特殊通道申报处理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特殊通道申报处理”是指：特定情况下海关对
 申报数据不符合报关单逻辑检控的要求但允许接受申报处 理的报关单电子数据，由海关代替申报人
执行电子申报作业。第四条 报关单特殊通道适用范围：1、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免
予验核通关单 的进出口法检商品，申报后被系统自动退单的； 2、外商投资企业委托进出口企业进口
投资设备、物品的，系 统因报关单的经营单位与通关单收 / 发货单位比对不一致而 自动退单的；
 3、企业申领了多份通关单，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 出口货物商品归类管理规定》等有关规
定必须以一票报关单 申报的； 4、涉及法检商品的报关单结关后撤销的，用原通关单号重新 申报的



报关单被系统自动退单的； 5、启动应急措施时，凭纸质通关单办理海关手续的报关单， 系统恢复正
常后，企业申报的报关单与通关单在 H2000 系统 通关时电子数据无法进行比对而自动退单的； 6
、进口转关货物在办结海关放行手续前申请退运，在以“其 他”监管方式办理相关进出境手续时，系
统提示应证、应税 的； 7、其他经海关审核同意，需要通过特殊通道方式处理的。 第五条 报关单
特殊通道申报操作流程 对于因上述原因无法通过正常报关途径申报的报关单，由进 出口企业或其报
关代理人向审单处提交书面申请，审单处经审核 符合规定的，填制《成都海关报关单特殊通道申报/ 
异常处理审 批表》（特殊情况报经直属海关主管关长审批）后，由专人在H2000 业务操作系统中完
成对相关报关单的特殊申报处理工作。异常报关单处理 第六条 本办法所称“异常报关单处理”是指
因特殊情况导致报关单 无法正常调阅或完全删除，由海关通过异常报关单处理系统进行删除。第七条
 异常报关单处理适用范围 1 、派单表及人工审单界面下拉列表中，因技术故障无法被海 关正常调
阅的报关单； 2 、“报关单删除审批管理” 功能中由于出现技术故障未能完全 删除的报关单内容
； 3 其他需要异常处理的报关单。 第八条 异常报关单处理操作流程： 1、申报环节出现异常报
关单后，由进出口企业或其报关代理人 向审单处提出书面申请。审单处接到企业提交的申请后，对相
关 情况进行核实。对确需进行电子数据异常处理的报关单，填制《成 都海关报关单特殊通道申报/ 
异常处理审批表》，经三级审批后， 由专人完成相关报关单的删除工作。 2、报关单电子数据进入 
H2000系统后，在海关内部流转过程中 出现异常情况，由发现部门填写《成都海关报关单特殊通道申
报 / 异常处理审批表》，报审单处，经三级审批后，完成相关报关单 的删除工作。 3、报关单异
常处理后，审单处或相关部门应及时督促进出口企 业或其报关代理人重新申报。附则 第九条 以上
审批、处理程序原则上一个工作日内完成。 第十条 审单处应加强对《审批表》及行政相对人的书面
申请的管理， 由专人负责存档备查。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审单处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
下发之日起执行。成都海关报关单特殊通道申报/ 异常报关单处理审批。来源：成都海关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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